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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审“农民战争”

20 世纪 50 年代，史学界兴起研究农民战争热。后来，“农战史”研究因成绩巨大而被誉为

国内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但从八九十年代开始，日益寥落，逐渐进入了“发展瓶颈期”。
从最初的一哄而上，到如今的冷落沉寂，似是一种不可规避的正常现象。学术总该回归理性。

然而，矫枉何须过正。当我们还沉浸在反思前期研究中出现的“为尊者讳”的情结时，对

农民战争全盘否定和黑化的声音悄然占据了社会上的各大媒介。一时间，农民战争破坏论，

替镇压者翻案的观点被炒得沸沸扬扬。原来澄清的许多问题又被搅浑了。
首先，农民战争是改朝换代的主要动力，是中国专制政治制度自我调节的主要方式。农

民战争之后，新王朝(或“中兴”王朝)一般会采取诸多改善社会经济发展的举措，农民的生活

有所改观，思想文化出现新气象，这几乎形成了一条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律。可见改朝换代

也有其历史进步性。受益于传统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几千年辉煌的中华古代文明和政治

制度得以承续和发展。但是，农民战争的推动力是一种客观影响，并非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例如黄巾起义、黄巢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后都出现了长达近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

其次，农民战争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它的爆发具有正义性。农民起义的

队伍构成相当复杂，并不是由单一的农民阶层组成，但农民为农民起义提供了最基础的人力

资源和体力支持，是农民起义的主体力量。他们求生存，要活命，反对压迫剥削，无可厚非。起
义的领导者出于广泛动员的需要，很大程度上会反映农民的利益诉求。从唐末王仙芝，北宋

王小波、李顺提出“均贫富”，到明末农民大起义第一次明确提及平均土地的“贵贱均田之制”
“均田免粮”和“三年不征”的口号，再到《天朝田亩制度》关于土地分配问题的规划，这些都强

烈表达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和对均匀饱暖社会的向往。因此，无论如何，官逼民反，造反有

理，是一个基本的历史判断。
再次，利用民间宗教是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通例。陈胜、吴广鱼腹藏书、篝火狐鸣，刘邦斩

蛇起义，张角创太平道，方腊吃菜事魔，韩山童倡白莲教宗，洪秀全建上帝教。这作为动员和

组织起义的工具，起到推翻腐朽力量，扫清社会发展障碍的积极作用，不能等同和比附于现

代概念的政治性邪教。
最后，战争本身即意味着伤亡和破坏。农民战争不是民族战争，不是国家战争，不应完全

归咎于发起方，还要考虑到反抗对象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以及他们的具体表现。一般来说，作

为反抗者的纪律，要比被反抗者好得多。
对于农民起义的失误，我们也应敢于正视。其中出现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崇拜皇权、生

活腐败、权力倾轧和军纪松懈等负面表现，带有普遍性。无论是黄巾起义、黄巢起义、张献忠

起义和李自成起义，还是太平天国运动，概不能外。这是时代和阶层的局限，也给后世留下

了惨痛的教训，注定了历史上的大多数农民起义是以失败而告终。
治史如断案。历史的本真在于求实。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不是一味地肯定或否定所能揭

示的。只有秉持科学的研究态度，以史料和史实考辨为基础，以广阔的视角观察农民战争，才

能走出“非此即彼”“非正即邪”“好人坏人”的历史窠臼，才能得出更加趋近于历史事实的论

断。寥寥数语，置于卷首，以此切入，实为引言，自勉之共勉之。


